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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黃潔貞議員

關注本澳調解制度的立法進展

　　面對社會環境的變化，本澳法院受理的案件數量與工作壓力持續增
加，雖然特區政府近年積極通過立法方式為當事人提供多元解決糾紛的
程序，例如今年通過的《樓宇滲漏水爭議的必要仲裁制度》及正在審議的
《民事登記法典》修改法案，但包括家事調解在內各項調解制度仍有待
確立。尤其是對於涉及離婚、家庭糾紛等家事案件，往往涉及到家庭成
員間的感情、親情、倫理等諸多因素，面對較長的司法訴訟過程，以及
當事人特別是未成年子女可能要到法院介入父母的離婚案件，對他們的
成長造成影響，調解所發揮的作用與重要性就更為突顯。
　　本人過去已就相關問題向政府提出多次質詢，並先後得到回覆指家
事調解制度需待《民商事調解法》法案後再開展；以及需要“結合大灣區
調解平台建設工作進展，統籌考慮特區政府立法項目的整體規劃安排”，
可惜至今仍未有確切的消息與時間表公佈。隨著《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
資格資歷評審標準》、《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專業操守最佳準則》、
《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則》已經出台，亦已有本澳律師在
內地完成調解案件，反映大灣區調解平台建設即將完成，本澳的調解制
度是否能加快開展，受到社會廣泛關注。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︰政府曾在回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會“參考1.
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法制建設，以及借鑒制訂粵港澳大灣區調解規則的
有益經驗，正持續在制度設計及操作層面就構建本地調解制度的法律
框架進行審慎研究”，請問現階段的研究工作進展為何？會否列入明
年度施政的立法項目當中？
家事調解是在強制性訴前的司法外調解制度，政府已在今年將修改2.
《民事登記法典》法案交到立法會審議，擬設立新的簡易制度，賦權
民事登記局登記官，使其可透過一個較為簡易的程序宣布有未成子女
的兩願離婚，而不必向法院提出申請，但要有效實行家事調解，還需在
《民事訴訟法典》和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上有相應的調整。請問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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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法是否也已啟動相應的修法工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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